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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Ausuprem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股份代號：2031）

澳至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業績

澳至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業績，連同有關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a) 144,972 126,540
銷售成本 (18,155) (16,193)

毛利 126,817 110,347

其他收入 5(a) 778 1,087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5(b) 555 (224)
銷售及分銷開支 (87,278) (78,460)
一般及行政開支 (18,697) (16,249)
融資成本 6 (494)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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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21,681 15,939

所得稅開支 7 (3,780) (2,700)

期內溢利 8 17,901 13,239

其他全面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
他全面收益」）的股權工具投資的公平值收益 209 934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351 51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560 1,44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8,461 14,685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10

— 基本 2.35 1.74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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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5年9月30日

於2025年 
9月30日

於2025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6,396 57,337
使用權資產 17,528 17,895
投資物業 9,114 9,452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權投資 11 2,760 2,551
遞延稅項資產 681 680

86,479 87,915

流動資產
存貨 20,913 19,05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40,200 32,606
定期存款 18,622 9,9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2,619 78,723

162,354 140,38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14,979 14,337
銀行借款 1,837 2,057
應付股息 15,257 17
租賃負債 11,238 11,681
撥備 720 699
應付所得稅 2,925 784

46,956 29,575

流動資產淨值 115,398 110,80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1,877 19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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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5年 
9月30日

於2025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6,661 6,706
撥備 789 810

7,450 7,516

資產淨值 194,427 191,20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7,620 7,620
儲備 186,807 183,586

權益總額 194,427 1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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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
的股權 

投資儲備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25年4月1日 7,620 91,288 (4,643) (2,047) 1,546 (250) 97,692 191,206

期內溢利 — — — — — — 17,901 17,901

其他全面收益 — — 209 351 — — — 56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209 351 — — 17,901 18,461
確認為分派的股息（附註9） — — — — — — (15,240) (15,240)

於2025年9月30日結餘 
（未經審核） 7,620 91,288 (4,434) (1,696) 1,546 (250) 100,353 194,4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
的股權 

投資儲備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24年4月1日 7,620 91,288 (5,304) (1,961) 1,546 — 85,021 178,210

期內溢利 — — — — — — 13,239 13,239

其他全面收益 — — 934 512 — — — 1,44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934 512 — — 13,239 14,685
確認為分派的股息（附註9） — — — — — — (15,240) (15,240)

於2024年9月30日結餘 
（未經審核） 7,620 91,288 (4,370) (1,449) 1,546 — 83,020 177,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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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2015年4月17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及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註冊辦
事處位於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83號東瀛遊廣場30樓E室。

本集團為一間以香港為基地的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品牌塑造商、零售商及批發商，專注發展、營銷、
銷售及分銷由本集團管理的品牌產品。

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最初於2016年9月12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

除另有指明外，本集團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報表」）均以港元（「港元」）呈列且所有價值均湊整至最接近千元。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D2的適用披露要求而
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中所需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公司截
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一併閱讀。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核或審閱，惟已經由董事會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
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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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本集團於本報告期間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2025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
生效並與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有關之下列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缺乏可兌換性

於本期間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載於本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披露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4. 收益及分部報告

(a) 收益

(i)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劃分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品種類
健康補充產品 138,589 120,398

個人護理產品 5,958 5,766

蜂蜜產品 425 376 

總計 144,972 126,540
 

確認收益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144,972 126,540

 

銷售渠道
專門店 23,197 21,003

寄售專櫃 105,184 90,636

電子商貿 10,715 9,966

其他銷售渠道 5,876 4,935 

總計 144,972 126,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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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客戶合約的履約責任

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零售及批發的收益於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交付予客戶後的某一時間
點，或在透過寄售商進行寄售銷售的情況下，於終端客戶收取產品時（即客戶有能力主導
產品的使用並取得產品絕大部分剩餘利益的時間點）確認。付款期通常為0至60天內。

(iii) 分配至客戶合約剩餘履約責任的交易價格

所有客戶合約均為期一年或以下。誠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允許，並無披露分配至
該等未履行合約的交易價格。

(b) 分部報告

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向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的資料集
中於所交付或提供的貨品或服務種類。於達致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時，並無合併主要營運決策
者所識別之經營分部。

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本集團的可呈報及經營分部為健康及個人護
理產品零售及批發。

由於此乃本集團唯一可呈報及經營分部，故並無呈列進一步分析。截至2025年及2024年9月30日
止六個月，本集團所有收益均來自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零售及批發。

5. 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a) 其他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存款的銀行利息收入 643 891

股息收入 43 84

租金收入 23 23

其他 69 89  

778 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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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匯兌收益淨額 1,080 83

來自投資物業的公平值變動的虧損，淨額 (525) (209)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的虧損 — (98)  

555 (224)

6. 融資成本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利息 27 43

租賃負債利息 467 519  

494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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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968 2,045

中國企業所得稅 17 5

澳門所得補充稅 813 697 

3,798 2,74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香港利得稅 (9) —

中國企業所得稅 (8) —

(17) —

遞延稅項：
本期間 (1) (47) 

總計 3,780 2,700

附註：

根據香港利得稅的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2百萬港元溢利將按8.25%的稅率徵稅，而超
過2百萬港元的溢利將按16.5%的稅率徵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

的統一稅率徵稅。因此，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香港利得稅就估計應課稅溢利的首2百萬港元按8.25%計
算，而超過2百萬港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則按16.5%計算。

因此，香港利得稅撥備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惟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除外，其為利得稅兩
級制下的合資格公司。

香港以外的附屬公司的稅項乃以相關稅務司法權區之稅制按適當現行稅率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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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下列各項折舊：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99 1,423
— 使用權資產 7,141 6,161 

折舊總額 8,640 7,584

計入銷售及分銷開支的折舊 (6,901) (5,892) 

計入一般及行政開支的折舊 1,739 1,692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8,155 16,193

計入存貨成本的過時存貨（撇減撥回）撇減 (200) 307

寄售開支（附註） 44,721 38,798

計入銷售及分銷開支的廣告及推廣開支 3,223 3,905

捐款 88 130

附註：  支付予寄售商通過寄售專櫃出售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的費用計入「銷售及分銷開支」。

9.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24年：無）。

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2024年：2港仙），合共15,240,000港元 

（2024年：15,240,000港元），根據於2025年6月26日董事會通過的決議案宣派，並於2025年9月12日舉
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已獲本公司股東（「股東」）批准。該末期股息於2025年10月8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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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7,901 13,239

於9月30日
2025年 2024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762,000 762,000

由於截至2025年及202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截至2025年及2024年
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

1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權投資

於2025年 

9月30日
於2025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公平值列賬的澳洲非上市股權投資 2,760 2,551

上述非上市股權投資指本集團於Homart Group Pty Limited（「Homart」）的股權，該公司為澳洲非上
市實體。董事已選擇將該等股權工具投資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因彼等認為於損益中
確認該投資公平值的短期波動與本集團長期持有該投資及長遠實現其表現潛力的策略不一致。

本集團於Homart的投資公平值乃根據一名獨立的合資格專業估值師（利駿行測量師有限公司）按市場
法的估值技術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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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25年 

9月30日
於2025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27,707 21,064

其他應收款項 521 625

按金及預付款項（附註） 11,972 10,917  

40,200 32,606

附註： 按金及預付款項主要包括租賃按金及預付的經營費用。

本集團通常給予其貿易客戶及寄售商0至60天的信貸期。以下為應收賬款（扣除信貸虧損撥備）按貨品
交付日期（與確認收益的相關日期相若）的賬齡分析：

於2025年 

9月30日
於2025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30日內 11,733 11,083

31至60日 11,771 9,451

61至90日 4,002 502

超過90日 201 28  

27,707 21,064

本集團管理層密切監察應收賬款的信貸質素，並認為既未逾期亦無減值的債務人信貸質素良好。於
接受任何新客戶或寄售商前，本集團管理層將評估潛在客戶或寄售商的信貸質素，並釐定每名客戶
或寄售商的信貸額。歸屬客戶或寄售商的信貸額定期予以審查。

本集團有減值虧損撥備政策，該政策基於對賬目可收回性及賬齡分析的評估以及管理層的判斷（包括
每名客戶或寄售商的信譽及過往收款記錄）。

根據本集團過往經驗，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賬款一般可予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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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25年 

9月30日
於2025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附註） 2,090 1,615

應計員工成本 9,204 10,00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3,685 2,718  

14,979 14,337

附註：

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5年 

9月30日
於2025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30日內 1,383 675

31至90日 704 937

超過90日 3 3  

2,090 1,615

購買貨品的平均信貸期通常為0至90日。

14. 股本

於2025年9月30日（未經審核） 於2025年3月31日（經審核）
股份數目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份」）
法定：
期╱年初及期╱年終 2,000,000,000 20,000 2,000,000,000 20,000

  

已發行並繳足：
期╱年初及期╱年終 762,000,000 7,620 762,000,000 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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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重大關連方交易

就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而言，倘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間接對本集團的財務及經營決策行使重大影
響力，則該方被視為與本集團有關連。關連方可為個人（即主要管理人員、主要股東及╱或彼等近親
家屬成員）或其他實體，包括受本集團屬個人的關連方重大影響的實體。倘各方受共同控制，亦被視
為有關連。

董事認為以下公司為與本集團有交易或結餘的關連方，原因為該公司由若干董事控制：

— Tiger 2023 Limited（「Tiger」）

(i) 本集團於截至2025年及202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與關連方有下列董事認為屬重大的交易：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賃負債付款 444 444

以上租賃付款已根據相關合約條款向關聯公司Tiger（其由兩名董事控制）支付。董事認為上述交
易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

(ii) 應付Tiger的租賃負債：

於2025年 

9月30日
於2025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年內 581 853

於一年後但於五年內 — 148  

58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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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一間以香港為基地的健康及個人護理產品品牌塑造商、零售商及批發商，專注
發展、營銷、銷售及分銷品牌產品。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益由截至
202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126,540,000港元增加14.6%至144,972,000港元。同
時，本集團期內溢利為17,90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13,239,000港元增加35.2%。

受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以及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等因素影響，香港整體零售市場於本期間持
續面對營運挑戰。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統計數字，本期間香港零售銷售總值估計較去
年同期上升約2.1%。本集團的銷售額較去年同期上升14.6%，表現優於香港零售市場的
整體表現。此乃本集團有效營銷活動及銷售渠道重組之成果。本集團將繼續審視及優化
其業務計劃，以適應不斷轉變的營商環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本集團於香港及澳門共設有19間專門店及68個寄售專櫃（2024年 
9月30日：18間專門店及67個寄售專櫃）。本集團將繼續謹慎物色專門店的合適地點及其
他銷售渠道，從而提高其於目標客戶之間的知名度。

財務回顧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專門店、寄售專櫃及電子商貿等銷售渠道。貨品主要種類為健康
補充產品、個人護理產品以及蜂蜜產品。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的收益及溢利均錄得增長，
主要歸因於良好的銷售策略及有效的成本及費用控制。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
集團收益增加14.6%至144,972,000港元（2024年：126,540,000港元），錄得綜合溢利
17,901,000港元，去年同期則錄得綜合溢利13,23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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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銷售表現上升乃由於(i)推出受歡迎的新產品；(ii)銷售點數目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及(iii)有效益的廣告及推廣策略。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來自 ( i)健康補充產品的收益增加15.1%至138,589,000港元 
（2024年：120,398,000港元）；(ii)個人護理產品的收益略微增加3.3%至5,958,000港元 
（2024年：5 ,766 ,000港元）；及 ( i i i )蜂蜜產品的收益增加 13 .0%至 425 ,000港元 
（2024年：376,000港元）。本集團來自(i)專門店銷售渠道的收益增加10.4%至23,197,000港元 
（2024年：21,003,000港元）；(ii)寄售專櫃銷售渠道的收益增加16.1%至105,184,000港元
（2024年：90,636,000港元）；(iii)電子商貿銷售渠道的收益增加7.5%至10,715,000港元 
（2024年：9,966,000港元）；及其他銷售渠道的收益增加19.1%至5,876,000港元 
（2024年：4,935,000港元）。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2025年及202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佔總收益 
百分比 千港元

佔總收益 
百分比

健康補充產品 138,589 95.6% 120,398 95.1%
個人護理產品 5,958 4.1% 5,766 4.6%
蜂蜜產品 425 0.3% 376 0.3%   

總計 144,972 100.0% 126,540 100.0%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2025年及2024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按銷售渠道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5年 2024年

千港元
佔總收益 
百分比 千港元

佔總收益 
百分比

專門店 23,197 16.0% 21,003 16.6%
寄售專櫃 105,184 72.5% 90,636 71.6%
電子商貿 10,715 7.4% 9,966 7.9%
其他銷售渠道 5,876 4.1% 4,935 3.9%   

總計 144,972 100.0% 126,54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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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的銷售成本增加1,962,000港元或12.1%至18,155,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16,193,000港元。成本增加與收益增長一致。而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維
持穩定為87.5%（2024年：87.2%）。

本集團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11.2%至87,278,000港元
（2024年：78,460,000港元），而本集團於本期間的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15.1%至18,697,000
港元（2024年：16,249,000港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i)銷售佣金上升，這與銷售表現相符
合；及(ii)因較去年同期專門店數量上升，導致使用權資產折舊增加。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為銀行借款利息27,000港元（2024年：43,000港元）及租賃
負債利息467,000港元（2024年：519,000港元）。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香港、中國內地及澳門。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所得稅開支為3,780,000港元（2024年：2,700,000港元）。香港利得稅已按利得稅兩級
制計提撥備；本集團一間合資格公司首2,000,000港元應課稅溢利按8.25%之稅率繳納稅
項，而超過2,000,000港元的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繳納稅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
格的集團實體的應課稅溢利將繼續按16.5%之劃一稅率繳納稅項。香港以外附屬公司稅
項乃以相關稅務司法權區之稅制按適當現行稅率徵收。

基於上述各項因素，與去年同期綜合溢利13,239,000港元相比，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
個月錄得綜合溢利17,901,000港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每股基本盈利為2.35港仙，而去年同期則錄得
每股基本盈利1.74港仙，有關數字乃按本期間的溢利17,901,000港元（2024年：13,239,000
港元）及於本期間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目762,000,000股股份（2024年：762,000,000
股股份）計算。由於截至2025年及2024年9月30日止期間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因此概
無呈列截至2025年及2024年9月30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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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

本集團的財務及庫務活動均在企業層面由中央集中管理及監控。其主要目的為有效率地
動用資金及有效管理財務風險。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產生的資金達致營運資金需求並維
持穩健的財務狀況。

於2025年9月30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及資產淨值分別為115,398,000港元（2025年3月
31日：110,807,000港元）及194,427,000港元（2025年3月31日：191,206,000港元）。於2025
年9月30日，本集團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的流動比率約為3.5（2025年3月31日：4.7）。

本集團於2025年9月30日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定期存款為101,241,000港元
（2025年3月31日：88,719,000港元），其中82,619,000港元（2025年3月31日：78,723,000
港元）為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18,622,000港元（2025年3月31日：9,996,000港元）為原到
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非抵押定期存款。其主要以港元、日圓、澳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

其他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

於2025年9月30日，本集團的未償還銀行借款總額為1,837,000港元（2025年3月31日：
2,057,000港元），該借款為有抵押銀行按揭貸款。該銀行按揭貸款按貸款協議內載列的預
定還款日期償還及最後還款日為2029年8月21日。

銀行借款利息按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的銀行借款以港元計值。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
個月及截至2025年3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使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於2025年9月30日，銀行借款以本集團賬面淨值總額約27,106,000港元（2025年3月31日：
27,586,000港元）的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作抵押。

於2025年9月30日，負債權益比率僅為0.9%（2025年3月31日：1.1%），以銀行借款總額與
資產淨值總額之百分比列示，故本集團的資本負債被視為處於合理水平。



– 20 –

外匯風險

本集團面臨的匯率風險主要由於銷售及採購所產生以外幣（即與交易有關的營運功能貨
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應收款項、應付款項及現金結餘。導致該風險的貨幣主要是日圓、
澳元及人民幣。本集團現時並無制訂任何外幣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在庫務管理方面
採取保守策略，定期監控其外匯風險，並會在必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管理層將
繼續監控外匯風險，並於必要時採取審慎的措施。

資本承擔

於2025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承擔（2025年3月31日：無）。

主要投資、收購及出售

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對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作出重大投
資、收購或出售（2024年：無）。

或然負債

於2025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2025年3月31日：無）。

僱員資料

於2025年9月30日，本集團僱員數目為222人（2024年9月30日：232人），包括兼職員工。
本集團根據僱員的表現與經驗、本集團的業績及當前市況向彼等支薪。除支付予僱員的
薪金及佣金外，其他員工福利包括購股權計劃、酌情花紅、員工購物折扣及內部培訓。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24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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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全球經濟格局在持續地緣政治衝突與貿易緊張局勢的影響下，預計短期內仍將維持波動
態勢。與此同時，香港零售市場正經歷複雜轉型。儘管近月銷售數據呈現溫和復甦，行
業仍面臨消費模式轉變與營運成本高企等深層結構性挑戰。

本集團高度認同香港政府推動文化、體育與旅遊融合發展的施政方針。透過宣揚「無處不
旅遊」理念及強化盛事經濟效應，此策略對吸引更多訪客至關重要，相信能有效將人流轉
化為持續商業動能，以振興整體零售市場。

為善用各項務實舉措，本集團將積極採納數字化及科技化轉型，透過引入先進數字工具
優化營運流程，提升營運效率。透過深度分析銷售數據，精準洞察消費者偏好演變，並
向目標客戶群精準傳遞產品資訊，從而提升銷售效能。

本集團將持續拓展產品多樣性，以嶄新商品滿足不同喜好客戶群。每個產品開發環節均
經過周密規劃與執行，確保始終如一地提供品質卓越的產品。

時代更迭，危中藏機。本集團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致力於可持續的長遠業務發展，並在策
略上不斷向前邁進。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購股權計劃

根據唯一股東於2016年7月20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待上市後，方會採納購股權計
劃（「該計劃」）。該計劃於2016年9月12日生效。自採納起，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購股
權，因此於2025年9月30日並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亦無購股權於本期間被行使、註銷或
失效。

於2025年4月1日及2025年9月30日，該計劃項下可予授出的購股權分別為75,000,000股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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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整個本期間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上市證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
售該等證券（包括出售庫存股份（如有））。

於2025年9月30日，本公司未持有任何庫存股份。

購買股份或債券安排

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或
於本期間末訂立任何安排，致令董事可藉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
而從中獲取利益。

企業管治守則

於整個本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C1內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中標
題為「第二部分 — 良好企業管治的原則、守則條文及建議最佳常規」一節所載的強制披
露要求及全部適用的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守則條文C.2.1事項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C.2.1，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

鑒於目前董事會的組成，董事會主席（「主席」）同時兼任聯席行政總裁。因其對本集團業
務經營及整體健康與個人護理行業的深入知識、廣泛的業務網絡及聯繫以及本集團的經
營範疇，董事會相信蔡志輝先生同時兼任主席及聯席行政總裁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
由於所有重大決策均經諮詢董事會全體成員後作出，並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獨立見解，
故董事會相信有足夠保障措施確保董事會權力平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作出特定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
於整個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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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取得的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整個本期間內，公眾持有的股份百分比
不少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25%。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系統及內部監控程序，以及審
閱本集團的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與董事已審閱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業績及本公告。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感謝股東、商業夥伴及客戶一直以來的支持，並向全體管理層及員工
就其一如既往付出之努力、承擔及貢獻衷心致謝。

承董事會命 
澳至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執行董事及聯席行政總裁 
蔡志輝

香港，2025年11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蔡志輝先生（主席兼聯席行政總裁）及何家
敏女士（副主席兼聯席行政總裁）；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陸定光教授、尹祖伊博
士及彭倩薇女士。

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倘有出入，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